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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案号：05F20200183-02

致：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或“本所”）已于 2022年 5月

27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于 2022年 7月 19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龙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审查部于 2022年 7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挂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

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反馈意

见》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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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的

行为以及本次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中未

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

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特别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释义和声明

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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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反馈意见》的回复

问题一 关于小贷公司

公司、叶叶分别持有三友小贷 13%、7%股份。请主办券商和律师:(1)补充核

查叶叶持有三友小贷股权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叶叶等其他股东为公司代持三友

小贷股权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公司实际持有三友小贷股权的具体比例;(2)

结合浙江省关于小贷公司的管理规定，补充核查三友小贷业务方面的主管机构，

结合主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补充核查截至报告期末，三友小贷最近 24 个月内日

常业务合法、合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

以上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核查叶叶持有三友小贷股权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叶叶等其他股

东为公司代持三友小贷股权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公司实际持有三友小贷股

权的具体比例。

（一）叶叶持有三友小贷股权的资金来源

2012年 11月 26日，三友小贷成立，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陈明华、林

桂飞为三友小贷发起人股东，分别持有三友小贷 7.5%的股份计 1,500万股以及

10%的股份计 2,000万股。根据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新中大验字（2012）第 238号），陈明华和林桂飞已实际缴纳上述出资额。

2019年 10月 9日，陈明华与叶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陈明华将其

持有三友小贷 4.5%的股份计 900万股转让给叶叶，受让价格为 1元/股，合计 900

万元。

2019年 10月 10日，林桂飞与叶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林桂飞将其

持有三友小贷 2.5%的股份计 500万股转让给叶叶，受让价格为 1元/股，合计 500

万元。受让上述股份后，叶叶合计持有三友小贷 7%的股份计 1,400万股。

经本所律师对陈明华、林桂飞和叶叶进行访谈，陈明华和林桂飞因三友小贷

当时亏损较多故打算退出投资，鉴于对金龙股份及叶氏家族经济实力的信任，陈

明华和林桂飞将其持有的上述股份转让给叶叶，并约定暂不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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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叶叶尚未支付上述 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经

本所律师与陈明华、林桂飞和叶叶访谈确认，叶叶承诺将在 2022年 10月至 2023

年 10月期间分三至四笔向陈明华完成支付 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向林桂飞完成

支付 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三方均确认其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不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陈明华和林桂飞承诺不会再向三友小贷主张股东权利，不会影响

三友小贷股权的稳定性。三方均确认不存在任何股份代持的情形。

（二）是否存在叶叶等其他股东为公司代持三友小贷股权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友小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三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40.00

2 金龙股份 2,600.00 13.00

3 金浪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0.00

4 叶叶 1,400.00 7.00

5 吴佳殷 1,000.00 5.00

6 梁峰 800.00 4.00

7 应仙方 900.00 4.50

8 林桂飞 500.00 2.50

9 吴小夫 500.00 2.50

10 陈雪飞 500.00 2.50

11 潘玲慧 300.00 1.50

12 汪红丹 300.00 1.50

13 杨素玲 300.00 1.50

14 冯高远 300.00 1.50

15 贺金飞 200.00 1.00

16 阮玲萍 200.00 1.00

17 阮晓萍 100.00 0.05

18 陈梦怡 100.00 0.05

合计 20,000.00 100.00

经核查三友小贷的股东名册与金龙股份的员工名册及主要客户、供应商名单，

并根据金龙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三友小贷出具的承诺函，三友小贷的股东叶

叶、潘玲慧、吴小夫、汪红丹为金龙股份员工，叶叶为金龙股份股东、董事兼总

经理，潘玲慧为金龙股份董事兼副总经理，吴小夫为金龙股份副总经理，汪红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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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龙股份财务副经理。三友小贷的原股东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金龙

股份的供应商，2019年 10月，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三友小

贷股份全部转让予梁峰，现股东梁峰为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除上述人员外，三友小贷其他股东与金龙股份均无

关联关系。

金龙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叶氏家族已于 2022年 7月 22日出具《关于所持三

友小贷股份真实合法的承诺函》：1、金龙股份所持有的三友小贷 13%的股份为合

法所有，该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等情况。2、金龙股份所持有

的三友小贷的股份不存在权益纠纷，未设置任何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3、金

龙股份未替其他自然人或法人持有三友小贷的股份。4、金龙股份股东、董事兼

总经理叶叶、董事兼副总经理潘玲慧、副总经理吴小夫、财务副经理汪红丹、供

应商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梁峰为

三友小贷股东。上述人员持有三友小贷的股份均为其独立持有，独立出资，未替

金龙股份代为持有三友小贷的股份。除上述人员外，三友小贷其他股东与金龙股

份均无关联关系。

潘玲慧、吴小夫、汪红丹、梁峰及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7月 22日出具《关于所持三友小贷股份真实合法的承诺函》：1、本人/本企业

投资三友小贷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经过新昌中大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新中大验字（2012）第 238号）予以审验。2、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所持有的三友小贷的股份为合法所有，该股份不存

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持股等情况。本人所持有的三友小贷的股份不存在

权益纠纷，未设置任何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

人持有的三友小贷股份为本人真实、独立持有，与本人所任职单位浙江金龙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4、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未替其他自然人或法人持有三友小贷的股份。5、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三友小贷及其他股东不存在纠纷、争议或潜在纠纷、争议。

三友小贷已于 2022年 7月 22日出具《股权清晰承诺函》：1、本公司股东认

购的股份均已实缴，在股权转让、公司经营、股东分红等方面与本公司均不存在

纠纷或争议，也不存在潜在纠纷或争议。2、本公司股权清晰，各股东持有三友

小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亦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等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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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权益纠纷，未设置任何质押、查封等权利

限制。

根据本所律师对陈明华、林桂飞和叶叶的访谈确认，陈明华、林桂飞和叶叶

持有的三友小贷股份均为其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代金龙股份或其他自然人或法

人持有三友小贷股份的情形。

综上所述，金龙股份真实持有三友小贷 13%的股份，不存在叶叶等其他股东

为公司代持三友小贷股份的情形。

二、结合浙江省关于小贷公司的管理规定，补充核查三友小贷业务方面的

主管机构，结合主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补充核查截至报告期末，三友小贷最近

24个月内日常业务合法、合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请主办

券商和律师就以上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一）三友小贷的主管机构

根据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9年 3月 3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小额贷款

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台工商企管〔2009〕1号），小额贷款公司（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监管和信用监管由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科负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监管处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

公司监督管理的指导工作，并负责统计总结相关情况和向社会发布全市小额贷款

公司信用监管资料。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09年 7月 29日发布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

司日常监管暂行办法》（浙政办发〔2009〕100号）第三条，县（市、区）工商

部门是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部门，在县（市、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督促小

额贷款公司合法合规经营。金融办、人行分支机构、银监、财政、公安等部门根

据自身职能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监管工作。

根据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20年 5月 15日发布的《浙江省地

方金融条例》（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6号）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相关金融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

域性股权市场和其他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社、民间融资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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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

他组织。第五条，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省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工作，

组织、协调、指导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设区的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和县（市、

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地方金融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

风险防范与处置的具体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的相

关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公安、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经本所律师登录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官网查询其机构职能，台州

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拟订全市地方金融工作细则，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的管理。

根据上述规定，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对三友小贷实施金融管

理，为三友小贷的主管机构，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三友小贷的日常监

管部门，同时台州市路桥区金融工作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台州

银保监分局、台州市路桥区财政局、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金清派出所根据自身

职能对三友小贷进行相关监管工作。

（二）合规证明

2022年 6月 16日，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其未

在该局浙江省市场监管案件管理信息系统内发现三友小贷于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6日期间的违法记录。

2022年 6月 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路桥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出具《证

明》，经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查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尚未发现三友小贷税收违法问题，也无欠缴税款的记录。

2022年 6月 22日，台州市路桥区金融工作中心出具《证明》，证明三友小

贷为该中心辖区内的小额贷款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至今，未发现三友小贷

存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违规违法事件或因此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2022年 7月 22日，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证明》，证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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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小贷为该办辖区内的小额贷款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至今，三友小贷的经

营行为合规合法，符合金融监管要求，未发现存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违规违法事件

或因此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2022年 7月 25日，台州市路桥区财政局出具《证明》，证明三友小贷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至今，不存在因违反相关财政法律法规而被该局处以行政处罚的情

况。

2022年 7月 25日，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金清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

三友小贷为该所辖区内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今，三友小贷在该辖区内

未发现因涉嫌犯罪而被立案侦查的情形，亦未发现因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2年 7月 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出具《证明》，证明三友

小贷自 2020年 1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因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

中心支行管辖范围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行为而受到该单位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之“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平台”核查，

截至报告期末，三友小贷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台州市路桥区金融工作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台

州市中心支行、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路桥区财政局、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

金清派出所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上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中国裁

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信用中国”等公示系统网站进行的查询，三友小贷最近 24个月内日常业务合法、

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三、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就前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三友小贷的工商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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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了三友小贷成立时的《验资报告》（新中大验字（2012）第 238号）；

3、取得了叶叶与陈明华、林桂飞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就投资三友小贷情况对陈明华、林桂飞、叶叶进行访谈；

5、查阅了金龙股份的员工名册及主要客户、供应商名单；

6、取得了金龙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叶氏家族、潘玲慧、吴小夫、汪红丹、

梁峰及台州市隆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所持三友小贷股份真实合法的

承诺函》；

7、取得了三友小贷出具的《股权清晰承诺函》；

8、取得了三友小贷 2018年至 2021年的财务报表；

9、取得了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台州市路桥区金融工作中心、

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金清派出所、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国家税务

总局台州市路桥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台州市路桥区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台州

市中心支行出具的合规证明；

10、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三友小贷业

务合法、合规情况，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11、登录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官网查询其机构职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叶叶尚未向陈明华和林桂飞支付 1,4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叶叶承诺将在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间分三至四笔向

陈明华完成支付 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向林桂飞完成支付 500万元股权转让款，

同时三方均确认其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陈明华和林

桂飞承诺不会再向三友小贷主张股东权利，不会影响三友小贷股权的稳定性。三

方均确认不存在任何股份代持的情形。

2、金龙股份真实持有三友小贷 13%的股份，不存在叶叶等其他股东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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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三友小贷股份的情形。

3、台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为三友小贷的主管机构。三友小贷最近

24个月内日常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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